	2025年1-9月陕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要数据

	项目
	序号
	统计指标
	单位
	数量

	就业
和再
就业
	1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人
	4674 

	
	2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人
	1465

	
	3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人
	335

	城镇
职工
基本
养老
保险
	4
	期末参保人数
	万人
	3.61

	
	5
	基金收入
	万元
	/

	
	6
	基金支出
	万元
	36445

	城乡
居民
基本
养老
保险
	7
	期末参保人数
	万人
	16.34

	
	8
	基金收入
	万元
	12256.11

	
	9
	基金支出
	万元
	10215.47

	失业
保险
	10
	期末参保人数
	万人
	2.56

	
	11
	基金收入
	万元
	/

	
	12
	基金支出
	万元
	1000

	工伤
保险
	13
	期末参保人数
	万人
	2.76

	
	14
	基金收入
	万元
	525

	
	15
	基金支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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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指标解释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本地区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与自然减员人数之差。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按照《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在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登记的就业转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人数。

就业困难人员指符合就业促进法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人员，一般指大龄、身有残疾、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在社保经办机构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与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养老金的离休人员、退休人员、退职人员人数之和。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指指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缴费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金来源的收入。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养老保险费收入在省级记账，地方不再做账务核算，仅填写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费收入不能完全反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所以收入不再填写。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养老保险待遇支出，以及由于保险关系转移等原因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转移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和其他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已建立缴费记录以及制度实施当年已经年满60周岁并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总人数(不包括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人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指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按规定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及通过集体补助、财政补助等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金来源的收入。包括个人缴费收入、集体补助收入、财政补贴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养老保险待遇支出，以及由于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或跨制度流动而发生的支出等。包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及按地方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人数之和。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因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失业保费收入在省级记账，地方不再做财务核算，故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不在填写。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指报告期内为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再就业等支出的基金总额，包括失业保险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支出、技能提升补贴和稳岗返还等其他促进就业支出、其他支出和上解上级支出。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因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工伤保费收入在省级记账，地方不再做财务核算，故工伤保险基金收入不再填写。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及供养直系亲属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及其他支出。包括工伤医疗待遇支出、伤残待遇支出、工亡待遇支出、劳动能力鉴定支出、工伤预防费用支出、其他支出和上解上级支出。

2. 统计范围

就业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所有单位和个人。

职业能力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等级考核认定机构。

社会保险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和人员。

3. 数据来源

本表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调查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



